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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

更換論文指導教授申請書 
 

一、研究生基本資料 

學  號  姓  名  

修業基本

狀況描述 

(課程及學分修習現況、目前修業年限、研究方向、修業規劃…) 

更換指導

教授緣由 

 

是否已找
到新指導
教授 

□是(另檢附新指導教授同意書) 

□否 

所長簽章  

 

二、研究生切結書 

具結人       （學號：      ）因故申請更換指導教授，在原指導教

授（      教授）提供原始構想或概念及受指導下所獲得之研究成果，如未經原指

導教授同意，不得作為學位論文。特立此書為證。 

 此致 

所長 

          立切結書人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 
註：本申請書一式三份，一份於一週內送達原指導教授，一份所辦公室存檔，一份研究生自

行留存。  


